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學生境外研修甄選辦法 

106年12月28日系所務會議新訂通過 

107年01月16日口腔醫學院院務會議新訂通過 

107年04月20日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08月07日口腔醫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2月13日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1月14日口腔醫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辦理牙醫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加強與姊妹校合作，擴展學生國際視野

及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素養，並協助學生至境外研修與專業見習，特訂定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學生境外研修甄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境外研修年級暨時段，係指： 

一、 牙四升牙五暑假 

二、 牙五寒假 

三、 同一時段只可選擇一家姊妹校進行研修 

 

第三條 甄選條件： 

一、 申請日期及年級依本系公告為準。 

二、 如該年級申請名額未滿，不開放其他年級申請。 

三、 境外研修之對象為本系篩選之姊妹校，不得以個人名義自行申請。 

第四條 學生之申請資格，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學系提出申請: 

一、 已填妥簽名之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境外研修申請表(附件一)。 

二、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確認之家長同意書(附件二) 

三、 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四、 前一學期總成績分數平均達75分以上之成績單。 

 

第五條 甄選程序 

一、 牙醫學系於學生參與本校院姊妹校之境外研修活動至少六個月前

始成立境外研修資格審查小組，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推薦兩位教



師擔任委員共同進行資格審核。依甄選條件(附件三)遴選正取與備

取名單後公告之。 

二、 每位學生依成績排序(語言項目加分依國別計算)，需經本系甄選合

格者，並由本系之系所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三、 優先錄取未去過該校研修者。 

四、 一旦確定最終名單後，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學生單方面放棄境外研

修資格者，將取消往後境外研修資格。 

 

第六條 境外研修之時數以週為單位，為期至少一週，若滿四週可依校方規定申

請補助(海外研修天數達 28 天(含)以上或實際研修或見實習天數達 20 

天(含)以 上者，始得申請)，其實際之研修時數不可抵同年級之國內研修

時數。 

 

第七條 學生返國後一個月內應將書面心得報告繳送本系辦公室，並參與本系舉

辦之境外研修成果發表會。 

 

第八條 境外研修皆需辦理保險並由學生自行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牙醫學系所務會議通過，並送交口腔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

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境外研修申請表 

學生姓名(中文)  

(浮貼兩吋半

身照片) 

學生姓名(英文)  

學號  

年級  

出生年月日(公元)  聯絡手機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  

申請類別 □短期參訪   □國際見習 

擬赴之國家與學校:  

第一志願： 是否曾赴該校研修? 

□是 / □否 

第二志願： 是否曾赴該校研修? 

□是 / □否 

期 程 起 西元     年     月   日   迄 西元     年     月   日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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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傳 

 

學業及外語成績 

(檢附證明文件) 

歷年學業平均成績:            全班排名(名次/全班人數): 

外語檢測成績: 

檢附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 

□幹部證明 □社團活動證明 

□校外競賽 □專業證照 

申請學生簽名:                              日期: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原因:                                

(請勿自行填寫) 

 

     行政老師: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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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交換學生家長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家長）                茲同意（學生）      ，

於中華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下稱交換期

間），赴_________就讀為期________之交換學生課程。依據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醫學院暨________締結之交換學生協定，交換學生將不需支付

______________之學雜費用，惟本人同意負擔本人子女之來回機票費用與

交換期間之食宿費用，並購買交換期間必要之保險。 

 

  本人同意遵守貴校及貴院交換學生之一切相關規定，並擔保本人子女

於交換期間遵守該國法律及雙方學校之一切相關規定。 

 

     此致 

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聯絡電話： 

 

學生簽章： 

學生系級：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學生境外研修甄選條件 

 甄選條件： 

項目 資格 比重 

英文能力 

(見表一) 

高級 100 
50 

高階級 80 

在校成績 1~4 年級上學期成績單 40 

資料審查 申請動機、文化理解、對該校認識等(滿分：100) 10 

加分項目 

經驗 

(擇優) 

在校期間接待過國際學生或國際交流學者 

(每 12 小時加 2 分，上限 8 分) 

+8 

在校期間有接待過該國學生 

(每 12 小時加 1 分，上限 4 分) 

+4 

第二外語

(僅限該國

官方語言) 

日文能力 N1 +10 

N2 +8 

N3 +6 

N4 +4 

N5 +2 

法文能力(見表一) A1 +6 

德文能力(見表一) A2 +10 

A1 +6 

其他語言 母語或檢定 +10 

表一： 

 

 



 
 


